避碰的一點意見

林傑船長，Master Mariner, M.I.S.


康索(Consol)、羅蘭A (LORAN-A)、無線電探向儀 (D/F)、達卡 (Decca)、羅蘭C (LORAN-C)、奧米茄 (Omega)、海軍衛星導航系統 (NNSS)、全球衛星定位系統 (GPS)和電子海圖 (ECDIS) 都不可以作為海上避碰。2001年11月國際海事組織通過的船舶自動辨識系統 (AIS) 也不可以用作避碰。那末，有什麼東西可以用作避碰？


答案是有的，可以用作避碰的東西是人。他/她的思想、態度和行為，只有依據《1972年國際海上避碰規則》來採取避碰行動才能有效避碰。


上述的助航儀器(大部份都已被淘汰)只能協助值班駕駛員的航行定位而不能避碰，就算現今最先進的雷達也是助航儀器；究竟何時採取避碰行動，是由人決定，並不是由儀器決定的。


但是，人不竟是有很多缺點的，其中一種是「倚賴」。倚賴某種儀器，直至發生慘劇才醒覺，已經太遲了。


幾十年前，當VHF廣泛應用於船橋上，很多駕駛員利用VHF來避碰，往往造成撞船事故頻生，有關海事當局發出通告，提醒各船長和駕駛員，不可以使用VHF來避碰，必須依據《1972年國際海上避碰規則》來辦事。


同理，AIS於2002年開始安裝在很多船舶上，竟然有值班駕駛員利用AIS的功能，請求對方讓路而不遵守《1972年國際海上避碰規則》，最後是撞船為結局；最近在東海視野良好下發生一宗撞船事故便是利用AIS，而不是人本身的正確避碰行動，為什麼？


以往的VHF撞船慘劇事故是以聲音傳遞，但不知道對方名稱或呼號，在約30浬範圍內的船舶皆可接收到，那麼誰人應答你的呼叫？她的位置在哪？


現今，AIS接收文字訊息時是沒有聲音警號發出的，它是要待值班駕駛員在安全情況下才會檢閱，所以這宗撞船事故的因由可能是：

i) 請求對方讓路的船舶浪費時間來打字及傳送文字訊息於對方，而沒有停下來評核當前環境局面；

ii) 對方沒有(也沒必要)檢閱傳送來的文字訊息。

iii) 如果對方檢閱文字訊息，他/她明白發電人的意思嗎？有沒有機會造成誤解？


《1972年國際海上避碰規則》乙部第一節和第二節是應當要遵守的，那就不會導致撞船的了。其中的第八條(e)是這樣說的：「如為避免碰撞或為留有更多時間以評估局面而有需要，則船隻須藉剎停或倒轉其推進器而降低速度或停住。」可是值班駕駛員並沒有這樣做。


對方沒必要檢閱送來的文字訊息，但也沒有完全遵守《1972年國際海上避碰規則》乙部第一節和第二節的條文。AIS主要提供的是附近船舶的身份、位置、實際航向和航速等資料，對海上避碰可說並沒有幫助；唯一最有效及安全的行動是嚴格遵守《1972年國際海上避碰規則》，這是不二法門。


《1972年國際海上避碰規則》一共有38條規例連同四個附件，最新的修訂於2001年11月29日通過的A910(22)決議案並生效。從整份規則來說，除了雷達外(因為雷達的主要功能是探測物體和提供資料協助值班駕駛員來避碰)，並沒有提及任何助航儀器可以用作避碰。


駕駛員的避碰行動必須依據《1972年國際海上避碰規則》，其中的第十六條和第十七條是這樣說的：

Rule 16                      Action by give-way vessel
Every vessel which is directed to keep out of the way of another vessel shall, so far as possible, take early and substantial action to keep well clear.

規則第16條                      讓路船的行動

按指示須給他船讓路的每艘船隻，在切實可行範圍內須盡量及早採取大幅度的行動，遠避他船。

Rule 17                      Action by stand-on vessel
(a) (i)
Where one of two vessels is to keep out of the way the other shall keep her course 

and speed.

(ii)
The latter vessel may however take action to avoid collision by her manoeuvre alone, as soon as it becomes apparent to her that the vessel required to keep out of the way is not taking appropriate action in compliance with these Rules.

(b) When, from any cause, the vessel required to keep her course and speed finds herself so close that collision cannot be avoided by the action of the give-way vessel alone, she shall take such action as will best aid to avoid collision.

(c) A power-driven vessel which takes action in a crossing situ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sub-paragraph (a) (ii) of this Rule to avoid collision with anther power-driven vessel shall, if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admit, not alter course to port for a vessel on her own port side.

(d) This Rule does not relieve the give-way vessel of her obligation to keep out of the way.

規則第17條                      直航船的行動

(a)  (i)
兩船中如有一船須讓路，則另一船須保持其航向和航速。


(ii)
但須保持其航向和航速的船隻一旦發覺被規定讓路的船沒有遵從本規則條文採取適當行動時，則可以單憑其自身的操縱，採取避碰行動。

(b)
不論何種因由，當按規定須保持航向和航速的船隻發覺本船逼近到單憑讓路船的行動已不能避免碰撞時，則須採取最有助於避碰的行動。

(c)  在交叉相遇局面下按本條(a)(ii)段採取行動以避免與另一機動船碰撞的機動船，在環境許可時，對在其左舷的船隻不得向左轉變航向。

(d)
本條不解除讓路船的讓路責任。


避碰行動是否有效，必須熟悉自己船舶的特性，例如：在不同的負載、水深情況下的回旋直徑、緊急刹停所需的距離和時間、主機倒開所需的時間和船舶真正開始後退的時間等等；並且不要與第三者形成另一緊迫局面。第八條內其中的條文是這樣說的：

(c)
如有足夠的船隻回旋餘地，則僅轉變航向可能是避免緊迫局面的最有效行動，但該項轉變須及時作出，幅度要大並且須不致造成另一緊迫局面。

(d)
為避免與他船碰撞而採取的行動，須能導致在安全距離駛過。須仔細檢查此種行動的有效性，直至他船最後駛過和駛離。
何謂安全距離？


依據筆者的經驗和知識，兩船在互相駛過時不會發生船吸現象(Interaction between ships) 的距離，是謂安全距離。

船吸的發生原因
　　船舶是一排水量物體，她在水中航行時，螺旋漿或推進器會抽去船舷兩旁及船艉附近的水，使船舶推動向前。船艏推開前端的水而產生正壓力，兩舷的水快速流過船體，並被螺旋漿抽往艉部而產生負壓力，船艉因螺旋漿抽出的水而產生正壓力；這正壓力較之船艏的正壓力為少。其遺留下來的船位空間需要四週的水來填補。
　　船舶航行時所產生的水壓力場的大小是基於她的排水量（即吃水深度）、船體外形設計（關乎船型系數）和船速為因數。這些因數愈大，水壓力場愈大。船舶的推動力使船舶四週的水形成上述的壓力場，任何物體進入這壓力場，船吸現象便會發生。

船速是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因數，這個船速是可以由人即場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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